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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资实业”、“公司”或“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包括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草

原糖业”）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其中，由于草原糖业和新时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肖卫华先生，草原糖业

和新时代证券构成关联关系。草原糖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管参与认购新时代证券“新时代华资实业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保险”）部分高管参与认购九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九州增发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因此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现为保证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分别与认购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二）》”），补充修订了认购价格、认购数量等条款。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联董事宋卫

东、赵建忠、张世潮、李怀庆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

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为准。 

二、关联交易相关方介绍 

（一）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89 年 9 月 28 日 

营业期限：至 2016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东兴二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元器件的生产，计算机配

件的生产及销售，高科技开发应用，机械制造、安装，种植业，养殖业，塑料编

织袋，复合肥、炉渣砖的生产销售。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肖

卫华先生。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9,305.1426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06 月 26 日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参与认购新时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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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10 日 

营业期限：至 2032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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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 108 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自营；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7 月 16 日）；

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凭许可证

经营）；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管参与认购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的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四、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9 月 19 日。根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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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2015 年 9 月 19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为 10.15 元/股，经董事会讨论决定，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 9.14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方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

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发行数量以认购方原认购金额为基

础，重新计算认购数量（单位为股，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为

整数）。 

五、《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甲方）与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署的

《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1、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 

（1）协议各方同意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法律依据。根据上述

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9.14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方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3）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

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发行数量以认购方原认购金额为基

础，重新计算认购数量（单位为股，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为



整数）。 

（二）公司（甲方）与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九州增发二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乙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1、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 

（1）协议各方同意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法律依据。根据上述

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9.14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方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3）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

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发行数量以认购方原认购金额为基

础，重新计算认购数量（单位为股，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为

整数）。 

（三）公司（甲方）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新时代华资实业定

增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乙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二）》的

主要内容 

1、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 

（1）协议各方同意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法律依据。根据上述

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9.14 元/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方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3）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

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发行数量以认购方原认购金额为基

础，重新计算认购数量（单位为股，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为

整数）。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168,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对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增资事项，公司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以支付人民币现金对价的方式增资。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51%的股权，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收入来源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提升。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业务变化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原糖的再加工、房屋租赁及白糖、原糖、粮食制品的存储

等。本次发行完成后，华夏保险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增

加保险板块，经营范围延伸至金融保险领域。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不断推进上市公司与保险业

务的整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打造金融保险、制糖业务多元化发展的上市平台。 



2、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章程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将会相应扩大、股东结构将发生一定变

化。因此，公司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根据股本及其他变化情况对《公司

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3、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草原糖业直接持有公司 31.49%的股权，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肖卫华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54.32%。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后，按照发行规模 346,608.3150 万股测算，草原糖业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变更为 48.17%，肖卫华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50.97%。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非公开发行对高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华夏保险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得

到进一步拓宽。公司将根据开展保险业务的需要，相应地在管理团队中增加保险

专业人才，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要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披露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的任命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5、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对公司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华夏保险将成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将转型成为涉及金融、制糖等多领域的上市公司，实现各个业务板

块的良性互动，稳健发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丰富并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来源于保险业务的收入将成为公司业绩贡献的重要来

源，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均已经过我们事

前认可。 

2、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内容和签

订的程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议所约定的条款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过程和信息披露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意《关于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与各关联方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六）独立董事意见。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4 日 

 


